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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12 年 6 月 29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行政大樓 2 樓佳渝廳 

主    席：許校長泰文                    紀錄：莊麗珍、楊薇馨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報告事項 

執行長報告： 

一、依據本校投資管理小組設置要點第四、五、六點規定，於 112 年 5 月 26 日召開本校投

資管理小組會議，會議紀錄（詳附件一，第 6-12 頁）請參閱。 

二、截至 112 年 5 月 21 日止本校校務基金投資概況如下： 

(一) 利息收入 236 萬 7,959 元，預計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全年度利息收入約 1,600 萬元

(預算數為 1,145 萬 4,000 元)，執行率 139.69%，較預算數增加 454 萬 6,000 元，約

39.69%。主要係因各大金融機構之牌告利率調升所致。 

(二) 股利收入 34 萬 6,068 元，預計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全年度股利收入約 285 萬元，

較預算數(39 萬 6,000 元)增加 245 萬 4,000 元。主要係因自 110 年 5 月起增加投資股

票型指數基金(ETF)。 

(三) 另本校原持有元大 S&P 黃金 ETF 共計 123,898 股，因獲利己達校務基金投資計畫第

七條規定(4%以上)予以停利售出，至 5 月 4 日止己陸續成交 95,000 股，出售淨收入

2,427,362 元，原投資成本 2,284,093 元，實現投資收益 143,269 元，獲利率約 6.27%。 

三、依本校校務基金投資計劃及投資管理小組會議決議： 

(一) 維持投資管理小組 110 年第 2 次會議原定之投資配置比例及投資標的(詳如下表)，

於每月中旬採定期定額方式買進，每期投入金額約 270 萬元。 

投資標的 資金比例 投入金額 

0050 台灣 50 30% 800,000 

0056 高股息 30% 800,000 

00850 台灣永續 30% 800,000 

00635U 元大 S&P 黃金 5% 130,000 

00679B 元大美債 20 年 5% 130,000 

合       計 100% 2,660,000 

(二) 因市場行情瞬息萬變，為避免簽會時程冗長，影響投資效益，擬請鈞長授權總務處

依校務基金投資計畫於投資標的獲利達 4%以上時，可及時停利售出，再後補行政流

程。 

主計室報告 

一、有關本校 111 年度決算情形及開源節流措施，業提報 112 年 3 月 16 日 111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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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決議在案。 

二、前項決算發生實質短絀，經教育部 112 年 3 月 27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22200870 號

函，請本校釐清或說明改善情形（詳附件二，第 13 頁）。復經本校 112 年 4 月 24

日海主字第 1120006759 號函復教育部略以： 

(一) 111 年度決算短絀數 1 億 8,059 萬 1,504 元，加回國庫撥款購置資產所提折舊、折耗

及攤銷費用 1 億 4,597 萬 7,609 元後，實質短絀數為 3,461 萬 3,895 元，主要原因係

本校 92 年「大型空蝕水槽設備及建築新建工程案」應收廠商違約金 4,049 萬 5,674

元，經本校調查評估，因承商與保證商已無實益資產可供執行，經審計部 111 年 11

月 24 日台審部教字第 111850923 號函同意轉銷為呆帳，致 111 年度業務外費用大幅

增加，扣除該筆呆帳費用後為實質賸餘 588 萬 1,779 元。 

(二) 另加強執行本校開源節流措施如下： 

1. 收入部分 

(1) 賡續積極推動招生，可有效挹注學雜費收入，增加本校財源，截至 3 底止學雜費

收入與去年同期比較約計增加 500 萬元。 

(2) 配合學生宿舍修繕工程及設備更新已研議調漲住宿費 10%，每年約計增加收入

453 萬元。 

(3) 隨疫情趨緩已陸續開放校園，故校外人士租借場地，研究船維持正常營運，預計

將增加場收等相關收入。 

2. 支出部分 

(1) 年度預算分配量入為出，年初辦理預算分配時，以本年度預估收入數匡列各單位

可用額度，執行時加強預算控管，超支部分由各單位以自籌財源支應。 

(2) 控管本校教職員員額及專案人員進用，本撙節原則合理配置，減輕用人費用負擔。 

(3) 按月檢視學校財務狀況並提報校內相關會議，視實際業務執行情形滾動修正，如

有收支短絀情形，立即調整對策因應，以達到預算目標。 

三、案經教育部以 112 年 5 月 2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20041667 號函復本校，請本校自行

控管落實相關檢討策進作為（詳附件三，第 14 頁）。 

參、 報告事項討論 

說明及討論：（略） 

主席裁示： 

請投資管理小組針對以下三點再行研議： 

1. 對於現行投資標的獲利 4%以上予以停利售出之作法，再行檢討可否提高獲利門檻。 

2. 目前投資總額 1億元偏保守，校內存款現約 22億元，可研議增加投資金額。 

3. 小組成員應納入校外專業人才，建請修正「投資管理小組設置要點」第三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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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產學營運總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際產學聯盟收支管理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111年10月26日科會產字第1110066806號函訂定之「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科研產業化平台計畫作業要點」辦理。 

二、 承上，「補助國際產學聯盟計畫作業要點」及「補助學術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作業要

點」同時停止適用，爰修正名稱並修改相關辦法。 

三、  本案業經 112年 5月10日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產學營運委員會及 112年 6

月 15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  檢附修正規定對照表及現行規定（詳如附件四，第 15~19頁）。  

決議：照案通過。 (修正後規定詳如附件四～一，第 20~21 頁）。 

提案二  提案單位：產學營運總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作業細則」，提請審

議。  

說明：  

一、 為精進本校專利維護流程，擬修正第四點規定。 

二、 本案業經 112年 5月10日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  檢附修正規定對照表及現行規定（詳如附件五，第 22~28頁）。  

決議：照案通過。 (修正後規定詳如附件五～一，第 29~33 頁）。 

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計畫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辦法」，增訂第 6 條第

3 款條文及研究計畫結餘款報支參考表，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提升行政效率，使本校人員使用研究計畫結餘款經費時更加瞭解項目

核銷所需檢附之文件，擬增訂條文內容及附表。  

二、  本案業經 112年 6月 15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附件六，第 34-37頁）。  

決議：照案通過。 (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六～一，第 38~40 頁）。 

提案四  提案單位：工學院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案由：有關工學院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系館及大型空蝕水槽兩部電梯汰換案，提

請審議。  

說明：  

一、  本系及大型空蝕水槽兩部電梯已達使用年限且因鄰近海邊，現場條件潮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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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設備異常，經事務組反覆檢修後，仍接連發生故障情況。  

二、  本案業於 112年 5月 26日簽奉核定同意汰換系館及大型空蝕水槽兩部電梯。 

三、  汰換預算總經費為新臺幣 334萬元整（詳如附件七，第 41~42頁）。依據主

計室會辦意見：校統籌設備費今年已無預算額度可供執行，因本案預計於本年度辦

理，依「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十二點規定補辦預算，並提報至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馬祖行政處、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訂定本校馬祖校區「王光祥暨海大校友國際學舍」住宿費，每人每學

期住宿費新臺幣 9,900 元 (不含冷氣電費 )，提請審議。  

說明：本案業經 112 年 5 月 29 日「王光祥暨海大校友國際學舍」收費標準說明

會議及 112 年 6 月 15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因物價上漲導致預算不足新臺幣

369 萬 559 元，擬就超支部分併決算辦理，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 12條辦理。  

二、  旨揭工程經 106年 12月 14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通過總工程預算為新台幣 2億 9,875萬元，目前業已完成給付全部工程款，

僅建築師費尾款新臺幣 525萬 7,290元尚未給付。  

三、  本案因物價上漲導致總工程預算增加為新臺幣 3億 244萬 559元，不足新臺

幣 369萬 559元，經簽奉校長 112年 4月 27日核定，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超支併決算辦理。  

(一)設計監造費 $16,212,290 

(二)工程經費 $275,371,860 

(三)雜項支出 $2,543,839 

(四)公共藝術 $2,689,925 

(五)物調款 $5,622,645 

總   計 $302,440,559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馬祖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工程」因物價上漲導致預算不足新臺幣 400 萬元，擬

就超支部分併決算辦理，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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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 12條辦理。  

二、  旨揭工程經 110年 3月 11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通過總工程經費為新臺幣 5,880萬元。   

三、  本案因物價上漲導致工程預算需增加為新臺幣 6,280萬元，不足新臺幣 400

萬元，其中新臺幣 84萬 8,482元由捐款指定用於馬祖校區項下支應，其餘

315萬 1,518元經簽奉校長 112年 5月 30日核定，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超

支併決算辦理。  

(一)設計監造費 $3,600,000 

(二)工程經費 $52,146,000 

(三)雜項支出 $1,053,574 

(四)公共藝術 $500,426 

(五)物調款 $5,500,000 

總   計 $62,800,000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進修教育推廣大樓新建工程」因物價上漲及契約變更導致預算不足新臺幣

2,995 萬元，擬就超支部分併決算辦理，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 12條辦理。  

二、  旨揭工程經 109年 4月 27日 108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通過總工程經費為新臺幣 1億 9,100萬元。  

三、  本案因物價上漲導致總工程預算需增加為新臺幣 2億 2,095萬元，不足新臺

幣 2,995萬元，經簽奉校長 112年 5月 30日核定， 112年度增加預算新臺幣

1,405萬元，其餘新臺幣 1,590萬元尾款補辦 113年度預算，提報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超支併決算辦理。  

(一)設計監造費 $11,240,000 

(二)工程經費 $177,190,000 

(三)雜項支出 $3,980,000 

(四)公共藝術 $1,720,000 

(五)物調款 $26,820,000 

總   計 $220,950,000 

決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 3 時 5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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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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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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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際產學聯盟收支管理要點」 

名稱及部分規定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科研成果

產業化平台計畫收支管理要

點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際產學

聯盟收支管理要點 

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111年10月26日科會產字第

1110066806號函訂定之「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科

研產業化平台計畫作業要

點」並自即日生效；另「補助

國際產學聯盟計畫作業要

點」及「補助學術研發成果管

理與推廣作業要點」同時停

止適用，爰修正本辦法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積極整合校

內研發能量，匯聚鏈結國

內外頂尖企業資源，聚焦

前瞻創新研究與技術及

協助我國產業接軌國際，

提升研發價值，達到科研

成果產業化平台(下稱：

平台)自主營運之目的，

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補助科研產業化平

台計畫作業要點」，訂定

本校科研成果產業化平

台計畫收支管理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積極整合校

內研發能量，匯聚鏈結國

內外頂尖企業資源，聚焦

前瞻創新研究與技術及

協助我國產業接軌國際，

提升研發價值，達到聯盟

自主營運之目的，依據

「科技部補助國際產學

聯盟計畫作業要點」，訂

定本校國際產學聯盟收

支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名稱修正(說明同上)。 

三、 平台得依據服務項目針

對不同種類會員收取會

費，相關規範、收費方式

及權利義務等另載明於

合約。平台會員費及專

業服務費之收入均提列

10%作為行政管理費，由

學校統籌運用，其餘

三、 聯盟會員分為國內會員

及國際會員，國內會員

分三級：白金會員、鈦金

會員及鑽石會員，會員

主要權利如附件表列，

相關規範、收費方式及

權利義務等另載明於合

約。 

一、根 據 科 會 產 字 第

1110066806號函，原「補

助國際產學聯盟計畫作

業要點」已停止適用。現

依照「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補助科研產業化

平台計畫作業要點」辦

理。相較於原要點，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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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作為產學營運總中

心營運經費。 

聯盟會員收費標準：國

內白金會員，每年會費

新臺幣 20 萬元；國內鈦

金會員，每年會費新臺

幣 40 萬元；國內鑽石會

員/國際會員，每年會費

美金 3 萬元。聯盟會員

費及專業服務之收入均

提列 10%作為行政管理

費，由學校統籌運用，其

餘 90%作為產業聯絡中

心營運經費。 

點已刪除聯盟會費金額

之規定，並明訂自籌經

費不得低於計畫總經費

百分之四十。因此，本中

心將彈性放寬會員收費

標準，以促進計畫績效

指標達成。 

二、配合名稱修正。 

四、 因產學營運總中心服務

之產學合作案之收入應

提列 20%作為行政管理

費，其中 12%納入校務基

金由學校統籌運用，另外

8%提撥作為產學營運總

中心營運經費。 

四、 因聯盟服務之產學合作

案之收入應提列 20%作

為行政管理費，其中 12%

納入校務基金由學校統

籌運用，另外 8%提撥作

為產業聯絡中心營運經

費。 

原國際產學聯盟計畫業已更

名為科研成果產業化平台計

畫，並由本校由產學營運總中

心執行計畫，且由產學營運總

中心統籌服務產學合作事宜。 

五、 因產學營運總中心服務

之技術移轉案收入納入

校務基金部分……。 

五、  因聯盟服務之技術移轉

案收入納入校務基金部

分……。 

原國際產學聯盟計畫業已更

名為科研成果產業化平台計

畫，並由本校由產學營運總中

心執行計畫，且由產學營運總

中心統籌服務產學合作事宜。 

六、 為達到科研成果產業化

平台計畫自主營運之目

的，平台收入之運用範圍

如下……。 

六、 為達到聯盟自主營運之

目的，聯盟收入之運用範

圍如下……。 

配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補助科研產業化平台計畫作

業要點」名稱修改，理由同修

正名稱之說明。 

七、 平台計畫主持費依「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

原則」編列，由平台計畫

配合款經費支應。 

七、 聯盟計畫主持人費、共

同主持人費依本校執行

計畫規模支給，執行計

畫規模達 1,000 萬(含)至

3,000 萬(含)，計畫主持

人月支 2 萬元、共同主

持人月支 1 萬元；執行

計畫規模達 3,000 萬以

上，計畫主持人月支 3 萬

元、共同主持人月支 1.5

萬元，由會員費收入支

應。 

一、依照現行「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補助科研產

業化平台計畫作業要

點」第十一點規定說明，

準用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

注意事項」三點規定：計

畫主持人如因計畫執行

需要，得循執行機構行

政程序簽報核准，由自

籌經費或本會其他經費

共同列支研究人力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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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二、承上，依照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

原則」第二點規定：研究

主持費依經費核定清單

所列標準按月核發。 

三、爰上說明，本平台修改

研究主持費用的相關規

定。 

八、 各項支出憑證應符合行

政院訂定之政府支出憑

證處理要點，並準用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

原則辦理。 

八、 各項支出憑證應符合行

政院訂定之政府支出憑

證處理要點，並準用科技

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

費處理原則辦理。 

配合科技部更名為「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 

九、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

助科研創業計畫作業要

點」及補助產學合作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等相關法

令規定辦理。 

九、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科技

部補助新型態產學研鏈

結計畫作業要點及補助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等相關法令規定辦

理。 

一、配合科技部更名為「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二、依據國科會科會產字第

1110051581 號函  發布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補助科研創業計畫作

業要點」修正名稱，並自

即日生效(原名稱：科技部

補助新型態產學研鏈結

計畫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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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規定】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際產學聯盟收支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7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7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議書審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15 日海產育字第 1080000683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1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6 日海產育字第 1080009351 號令發布 

 

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積極整合校內研發能量，匯聚鏈結國內外頂尖企業

資源，聚焦前瞻創新研究與技術及協助我國產業接軌國際，提升研發價值，達到聯盟自

主營運之目的，依據「科技部補助國際產學聯盟計畫作業要點」，訂定本校國際產學聯

盟收支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收入來源係指：會員費、產學合作收入、技術移轉授權收入及商品化測試、試

量產之專業服務收入等。 

三、聯盟會員分為國內會員及國際會員，國內會員分三級：白金會員、鈦金會員及鑽石會員，

會員主要權利如附件表列，相關規範、收費方式及權利義務等另載明於合約。 

聯盟會員收費標準：國內白金會員，每年會費新臺幣20萬元；國內鈦金會員，每年會費

新臺幣40萬元；國內鑽石會員/國際會員，每年會費美金3萬元。聯盟會員費及專業服務之

收入均提列10%作為行政管理費，由學校統籌運用，其餘90%作為產業聯絡中心營運經費。 

四、因聯盟服務之產學合作案之收入應提列20%作為行政管理費，其中12%納入校務基金由

學校統籌運用，另外8%提撥作為產業聯絡中心營運經費。 

五、因聯盟服務之技術移轉案收入納入校務基金部分，提撥比例依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

作業細則第七點規定，凡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經技術移轉所得之授權金及衍生

權益金，於回饋資助機關(資助機關如為政府機關應扣除20％)，再扣除申請等相關費用的

部分後，依下列比率分配： 

(一) 由本校經費提出專利申請、維護及技術移轉者：發明人 50%，發明人直屬單位或資
助單位 10%，校務基金 40%(其中 12.5%用於研究成果執行與推廣費用)。 

(二) 非由本校經費申請專利及維護而技術移轉者：發明人 80%，校務基金 20%(其中 7.5%

用於研究成果執行與推廣費用)。 

(三) 主動歸回之專利而技術移轉者：發明人 80%，發明人直屬單位或資助單位 5%，校務

基金 15%(其中 7.5%用於研究成果執行與推廣費用)。 

六、為達到聯盟自主營運之目的，聯盟收入之運用範圍如下： 

(一) 計畫主持人費、共同主持人費及聘用人力之薪資、年終獎金、勞健保、補充保費、
勞工退休金(或離職儲金)等相關人事費用與分紅獎勵。  

(二) 辦理或參與國內外之參訪、展覽、各項論壇、座談會、產業創新研發及其他與促進
產學合作等相關活動所需經費。 

(三) 辦理前款活動之差旅費及短程車資等雜項費用。 

(四) 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來校講座、參與會議、合作研究及實驗指導等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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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購置設備、圖書、期刊、研究資料庫、專業報告、耗材及文章發表編修等費用。 

(六) 為促進產學合作、技術研究或相關計畫需要，服務產業進行專利諮詢、技術鑑價及

業界專業人員諮詢之出席費、稿費等。 

(七) 租賃辦公場所之租金及水電費用，並依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要點辦理。   

(八) 租賃公務車輛之費用，並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購置及租賃公務車作業要點辦理。  

(九) 辦公空間之修繕、維護等相關費用。 

(十) 其它經專簽核准之用之項目。 

七、聯盟計畫主持人費、共同主持人費依本校執行計畫規模支給，執行計畫規模達1,000萬(含)

至3,000萬(含)，計畫主持人月支2萬元、共同主持人月支1萬元；執行計畫規模達3,000萬

以上，計畫主持人月支3萬元、共同主持人月支1.5萬元，由會員費收入支應。 

八、各項支出憑證應符合行政院訂定之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並準用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經費處理原則辦理。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科技部補助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作業要點及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

畫作業要點等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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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之一 

【修正後規定】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科研成果產業化平台計畫收支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7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7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議書審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15 日海產育字第 1080000683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1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6 日海產育字第 1080009351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15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9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修正通過 

 

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積極整合校內研發能量，匯聚鏈結國內外頂尖企業資

源，聚焦前瞻創新研究與技術及協助我國產業接軌國際，提升研發價值，達到科研成果

產業化平台（下稱：平台）自主營運之目的，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科研產

業化平台計畫作業要點」，訂定本校科研成果產業化平台計畫收支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本要點之收入來源係指：會員費、產學合作收入、技術移轉授權收入及商品化測試、試

量產之專業服務收入等。 

三、平台得依據服務項目針對不同種類會員收取會費，相關規範、收費方式及權利義務等另

載明於合約。平台會員費及專業服務費之收入均提列10%作為行政管理費，由學校統

籌運用，其餘90%作為產學營運總中心營運經費。 

四、因產學營運總中心服務之產學合作案之收入應提列20%作為行政管理費，其中12%納入校

務基金由學校統籌運用，另外8%提撥作為產學營運總中心營運經費。 

五、因產學營運總中心服務之技術移轉案收入納入校務基金部分，提撥比例依研究發展成果

及技術移轉作業細則第七點規定，凡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經技術移轉所得之授

權金及衍生權益金，於回饋資助機關(資助機關如為政府機關應扣除20％)，再扣除申請等

相關費用的部分後，依下列比率分配： 

(一) 由本校經費提出專利申請、維護及技術移轉者：發明人 50%，發明人直屬單位或資
助單位 10%，校務基金 40%(其中 12.5%用於研究成果執行與推廣費用)。 

(二) 非由本校經費申請專利及維護而技術移轉者：發明人 80%，校務基金 20%(其中 7.5%

用於研究成果執行與推廣費用)。 

(三) 主動歸回之專利而技術移轉者：發明人 80%，發明人直屬單位或資助單位 5%，校務
基金 15%(其中 7.5%用於研究成果執行與推廣費用)。 

六、為達到科研成果產業化平台計畫自主營運之目的，平台收入之運用範圍如下： 

(一) 計畫主持人費、共同主持人費及聘用人力之薪資、年終獎金、勞健保、補充保費、
勞工退休金(或離職儲金)等相關人事費用與分紅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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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或參與國內外之參訪、展覽、各項論壇、座談會、產業創新研發及其他與促進
產學合作等相關活動所需經費。 

(三) 辦理前款活動之差旅費及短程車資等雜項費用。 

(四) 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來校講座、參與會議、合作研究及實驗指導等相關費用。 

(五) 購置設備、圖書、期刊、研究資料庫、專業報告、耗材及文章發表編修等費用。 

(六) 為促進產學合作、技術研究或相關計畫需要，服務產業進行專利諮詢、技術鑑價及
業界專業人員諮詢之出席費、稿費等。 

(七) 租賃辦公場所之租金及水電費用，並依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要點辦理。   

(八) 租賃公務車輛之費用，並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購置及租賃公務車作業要點辦理。  

(九) 辦公空間之修繕、維護等相關費用。 

(十) 其它經專簽核准之用之項目。 

七、平台計畫主持費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編列，由

平台計畫配合款經費支應。 

八、各項支出憑證應符合行政院訂定之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並準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辦理。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科研創業計畫作業要點」及補助產學

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等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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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作業細則」 

第四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四、研發成果專利權之維護、讓與

及終止 

(一)屬於本校自有之專利者,應

於取得專利權後維護三年，

第四至五年應積極配合推

廣活動或參與計畫徵件，始

得繼續維護。 

若至第六年無技術移轉或

參與計畫徵件之專利，本校

得放棄維護,並通知創作發

明人，如願意自行維護者，

其後之權益分配依第六點

第二款辦理，其專利所有權

仍歸屬校方所有。 

(二)經評估如無授權使用或無

技術服務之效益及運用價

值者，且創作發明人無意願

自行維護者，經產學營運委

員會審議同意後公告有償

讓與，並依本校「研究發展

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第七條辦理，若三個月內無

人請求讓與時，得終止維

護。  

(三)如屬國科會經費補助委託

之研發成果專利權經公告

讓與，於第三人請求讓與

時，應備函檢具相關文件向

國科會申請讓與第三人；若

三個月內無人請求受讓時，

經終止維護相關評估後，備

函檢具相關文件報國科會

同意終止繳納維護費用。 

(四)如屬其他資助機關(如農委

四、研發成果專利權之維護、讓

與及終止 

(一) 屬於本校自有之專利

者，應於取得專利權後

維護五年，若至第六年

無技術移轉之專利，本

校得放棄維護，並通知

創作發明人，如願意自

行維護者，其後之權益

分配依第六點第二款辦

理，其專利所有權仍歸

屬校方所有。  

(二) 經評估如無授權使用或

無技術服務之效益及運

用價值者，且創作發明

人無意願自行維護者，

經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

同意後公告有償讓與，

並依本校「研究發展成

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

法」第七條辦理，若三個

月內無人請求讓與時，

得終止維護。  

(三) 如屬國科會經費補助委

託之研發成果專利權經

公告讓與，於第三人請

求讓與時，應備函檢具

相關文件向國科會申請

讓與第三人；若三個月

內無人請求受讓時，經

終止維護相關評估後，

備函檢具相關文件報國

科會同意終止繳納維護

費用。 

為精進本校專利維護流

程,針對第三年後尚無技

術移轉之專利,於第四至

五年間推動發明人積極

參與推廣或各部會計畫

徵件;於第六年後仍無技

術移轉也未配合參與計

畫徵件,原則不進行專利

權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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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經費補助委託之研發成

果專利權執行單位經資助

機關同意後，始得公告讓與

之；三個月內無人請求受讓

時，得終止繳納與智慧財產

權相關之維護費用。 

(五)研發成果專利權每年至少

定期盤點一次。 

(四) 如屬其他資助機關(如

農委會)經費補助委託

之研發成果專利權執行

單位經資助機關同意

後，始得公告讓與之；三

個月內無人請求受讓

時，得終止繳納與智慧

財產權相關之維護費

用。 

(五) 研發成果專利權每年至

少定期盤點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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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規定】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作業細則 

中華民國97年11月20日97學年度第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7年12月4日海研綜字第0970013692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98年12月23日98學年度第1 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9年1月5日海研智財字第0990000192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99年7月22日98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9年8月24日海研產學字第0990010123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00年10月3日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3、

4條條文 

中華民國100年10月20日海研產學字第1000013915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00年12月28日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1、2、3、4、5、6、7、8、9條條文 

中華民國101年2月6日海研產學字第1010001177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01年6月1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3、7

條條文 

中華民國101年6月18日海研產學字第1010007884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03年5月16日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2、

5、7條條文 

中華民國103年5月22日海研產學字第1030008799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04年5月7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研發會議通過修正2、5、7、9條條文 

中華民國104年10月26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研發會議通過修正3條第1、2點條文，並

自105年1月1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107年4月12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研發會議通過修正2、3、5、8條條文 

中華民國107年4月19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2、3、

5、8條條文 

中華民國107年5月23日海研產學字第1070009803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09年3月16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臨時研發會議通過修正第1、2、3、5、6、

7、9、10條條文 

中華民國109年3月26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1、2、

3、5、6、7、9、10條條文 

中華民國109年4月17日海產技字第1090006456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10年1月28日109學年度第1學期產學營運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3、4條條文 

中華民國110年4月15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3、4條

條文 

中華民國110年5月11日海產技字第1100008545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11年5月31日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1、

3、4、5、6、7、8、9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1年6月8日海產技字第1110011177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11年11月10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2、3、4、6、8條條文 

中華民國111年11月23日海產技字第1110025953號令發布 

 

一、 立法宗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研發成果之法定權益，有關專利申請程序、專利

申請費用分攤、專利維護、技術轉移程序、研發成果授權金及衍生利益分配、權利收益

管理方式、股權處分管理等，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特訂定本作業細則。 

二、 研發成果專利申請，須由本校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以下簡稱申請人)提出，其程

序如下： 

(一) 申請人須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師暨研究人員計畫研發成果專利申請表」(附件

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計畫研發成果專利申請說明書」(附件二)及「國立臺灣海洋



25 

大學研發成果之發明人專利申請維護費用暨權益收入分攤表」(附件三)。 

(二) 先送二位相關領域專家審查及專利申請費用估價後，再送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校

外委員每人次審查費為新台幣2,000元。審查費由「建教合作收入提撥學校重大研究

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業務經費」或其他補助經費支應(新型專利申請免

審查)，發明專利分割案免送外審程序。 

(三) 通過審查者送交相關專利事務所辦理。 

(四) 相關費用之分攤依第三點規定辦理。 

(五) 未通過審議擬自行辦理者，申請人應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成果自行申請專

利報備表」(附件四)向本校報備後，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為專利權人，自行申請。專

利相關費用自行負擔，待專利獲准後，得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專利權申請及維

護費用申請表」(附件五)，並依第三點規定申請專利相關費用歸墊。 

(六) 因時效等因素需先自行申請專利者，申請人應於送件申請前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研發成果自行申請專利報備表」(附件四)向本校報備後，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為專

利權人，自行申請。專利相關費用自行負擔，待專利獲准後，得填具「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專利權申請及維護費用申請表」(附件五)，依第三點規定申請專利相關費用歸

墊。 

(七) 申請人應於送件後3個月內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成果自行申請專利報備表」

(附件四)向本校補請報備。 

(八)因第六款因素自行申請發明專利者，經提請產學營運委員會同意後得依第三點規定

申請專利  

相關費用歸墊。如未通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則需依第二點第五款規定辦理。 

三、 研發成果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之分攤 

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計畫所獲之研發成果，經產學營運委員會

審議通過，提出申請發明專利者，得依國科會規定辦理申請補助60％之申請專利相關費

用；獲證後，得再向國科會申請後續維護相關費用之50％。 

經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通過據以申請發明專利、設計專利及新型專利者，專利申請之申請

費、證書費、專利年費、事務所手續費及其他依法令應繳納之專利規費等(以下簡稱專利

申請及維護費用)，依下列原則分攤︰ 

(一) 國科會計畫研發成果申請中華民國發明專利者，專利申請相關費用扣除向國科會申

請補助60％之外，其餘40％專利申請費用之負擔比率原則為校方85％，發明人所屬

系所或單位15％。獲證後，扣除向國科會申請補助50%之外，餘其負擔比率原則為校

方85％，發明人所屬系所或資助單位15％。 

(二) 國科會計畫研發成果申請他國發明專利補助者，專利申請相關費用扣除向國科會申

請補助60％之外，其餘40％費用之負擔比率為校方60％，發明人30％，發明人所屬

系所或資助單位10％；獲證後，維護專利相關費用扣除向國科會申請補助50%外，餘

負擔比率原則為校方60％，發明人30％，發明人所屬系所或資助單位10％。 

(三) 國科會以外之研發成果申請發明專利，申請費用經扣除資助機關補助金額外，所餘

申請費用及後續維護費用之負擔比率為校方60%，發明人30%，發明人所屬系所或資

助單位10%。 

(四) 國科會及國科會以外之計畫研發成果申請發明專利審查期間之相關費用(含補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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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修正、申覆、面詢、限制性選擇、請求再審查或繼續審查…等)之分攤，以三次

為原則。第四次起，由發明人自行負擔費用。 

(五) 以校方為所有權人獲證之中華民國新型專利、設計專利，其申請費、證書費、專利

年費、事務所手續費及其他依法令應繳納之專利規費等相關費用均由申請人負擔。 

(六) 研究經費由基金會或私人企業提供者，亦得由經費提供者自行向有關專利主管機關

申請，本校不負擔相關費用，其研發成果專利權仍依本校「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管

理辦法」第二條規定歸屬本校。 

(七) 院系及相關單位未負擔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者，其負擔部分由學校負責，其相對授

權金及衍生利益金歸屬校務基金。 

(八) 專利審查過程中有被駁回之情況時，如由發明人提出申訴者，須自行負擔申請費，

最後獲准通過時，再依第一至四款比率分攤。 

(九) 校方經費由「建教合作收入提撥學校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業

務經費」或其他補助經費支應。 

(十) 因發明人因離職、退休或死亡等情事以致無法通知進行專利權維護評估者，且同一

智財權其他所屬本校發明人無意願承接時，則由承辦單位提送產學營運委員會決定

是否維護。 

四、 研發成果專利權之維護、讓與及終止 

(一) 屬於本校自有之專利者，應於取得專利權後維護五年，若至第六年無技術移轉之專

利，本校得放棄維護，並通知創作發明人，如願意自行維護者，其後之權益分配依

第六點第二款辦理，其專利所有權仍歸屬校方所有。 

(二) 經評估如無授權使用或無技術服務之效益及運用價值者，且創作發明人無意願自行

維護者，經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同意後公告有償讓與，並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及

技術移轉管理辦法」第七條辦理，若三個月內無人請求讓與時，得終止維護。 

(三) 如屬國科會經費補助委託之研發成果專利權經公告讓與，於第三人請求讓與時，應

備函檢具相關文件向國科會申請讓與第三人；若三個月內無人請求受讓時，經終止

維護相關評估後，備函檢具相關文件報國科會同意終止繳納維護費用。 

(四) 如屬其他資助機關(如農委會)經費補助委託之研發成果專利權執行單位經資助機關

同意後，始得公告讓與之；三個月內無人請求受讓時，得終止繳納與智慧財產權相

關之維護費用。 

(五) 研發成果專利權每年至少定期盤點一次。 

五、 技術轉移程序 

(一) 申請方式：由發明人提出申請時，應填寫「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成果技術移轉或

專利授權公開遴選廠商資格條件表」(附件六)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成果公開遴

選廠商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發明人技術自評表」(附件七)，向本中心提出申請。若由

廠商提出申請者，則填寫「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成果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廠商申

請表」(附件八)，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成果技術授轉廠商開發計畫書」(附件

九)，並具函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二) 本校研究成果之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須經 

1. 公告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之技術。 

2. 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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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簽訂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合約書。 

4. 繳交權利金取得技術。 

六、 研究成果授權金及衍生利益之分配 

凡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經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所得之授權金及衍生權益金，於

回饋資助機關(資助機關如為政府機關應扣除20％)及營業稅賦，再扣除已支出之專利權

等相關費用及保障專利權效期之維護費用後，依下列比率分配： 

(一) 由本校經費提出專利申請、維護及技術移轉者：發明人80%，發明人直屬單位或資助

單位5%，校務基金15%(其中7.5%用於研究成果執行與推廣費用)。 

(二) 非由本校經費申請專利及維護而技術移轉者：發明人80%，校務基金20%(其中7.5%

用於研究成果執行與推廣費用)。 

(三) 本校以技術作價入股新創企業之股權及權利金收入，依研發成果衍生新創企業實施

要點辦理。 

七、 權益收入之管理方式 

發明人需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技術移轉收入分配協議表」以明訂其收入分配方式，

該收入分配方式包含： 

(一) 納入個人收入。 

(二) 納入發明人專屬之「權利金收入」經費代號帳戶。 

(三) 依發明人指定比例分別納入個人收入及專屬之「權利金收入」經費代號帳戶。 

發明人支用「權利金收入」經費代號帳戶之項目，應符本校「研究計畫結餘款分配、運

用及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並依本校規定檢據核銷，所購置之物品及財產，其所有權

歸於本校，並依本校相關財產管理辦法管理之。 

發明人直屬單位分配之收益做業務費使用。 

如為政府機構補助、委託或出資研究計畫之研發成果收入，應於收到廠商款項後一個月

內辦理上繳作業。 

八、 技術股權處分管理 

本校研發成果以技術作價取得之股權，其管理單位為產學營運總中心，股權處份由管理

單位於新創公司擬進行增資或上市櫃前，評估本校持有股權之價值，並得適時提出股權

處分建議方案。其原則如下： 

(一) 該研發成果收益，如本校有回饋資助機關或分配其他機關義務者，該收益部分繳交

方式以資助機關規定為之。 

(二) 股份處分程序 

1. 規劃 

(1) 上市（櫃）股票處分方案：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買賣之有價

證券，至少應參考當時最近成交價格，並得考量其每股淨值、技術與獲利能力

議定之。 

(2) 非上市（櫃）股票處分方案：至少應包括擬出售之對象、底價股數、及時間區

間。議定之。 

2. 初審：由至少三位專家或會計師擔任初審委員，針對處分方案進行實質審查，並

作成 初審意見送複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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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複審：由產學營運總中心召集產學營運委員會之委員參酌初審意見審查處分方案，

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4. 執行： 

(1) 依決議進行交易流程，並視股權性質依內部相關作業流程辦理。 

(2) 執行單位應將處分股權相關文件妥善保存。 

(3) 股權處分相關人員，除涉及違法情事外，其循執行單位所訂內部程序進行股權

處分定價，免除其於定價後價格變化產生之執行職務與財產帳面減損之責任。 

九、 生效與施行 

本作業細則經產學營運委員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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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之一 

【修正後規定】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作業細則 

中華民國97年11月20日97學年度第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7年12月4日海研綜字第0970013692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98年12月23日98學年度第1 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9年1月5日海研智財字第0990000192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99年7月22日98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9年8月24日海研產學字第0990010123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00年10月3日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3、

4條條文 

中華民國100年10月20日海研產學字第1000013915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00年12月28日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1、2、3、4、5、6、7、8、9條條文 

中華民國101年2月6日海研產學字第1010001177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01年6月1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3、7

條條文 

中華民國101年6月18日海研產學字第1010007884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03年5月16日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2、

5、7條條文 

中華民國103年5月22日海研產學字第1030008799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04年5月7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研發會議通過修正2、5、7、9條條文 

中華民國104年10月26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研發會議通過修正3條第1、2點條文，並

自105年1月1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107年4月12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研發會議通過修正2、3、5、8條條文 

中華民國107年4月19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2、3、

5、8條條文 

中華民國107年5月23日海研產學字第1070009803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09年3月16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臨時研發會議通過修正第1、2、3、5、6、

7、9、10條條文 

中華民國109年3月26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1、2、

3、5、6、7、9、10條條文 

中華民國109年4月17日海產技字第1090006456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10年1月28日109學年度第1學期產學營運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3、4條條文 

中華民國110年4月15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3、4條

條文 

中華民國110年5月11日海產技字第1100008545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11年5月31日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1、

3、4、5、6、7、8、9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1年6月8日海產技字第1110011177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11年11月10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2、3、4、6、8條條文 

中華民國111年11月23日海產技字第1110025953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12年5月10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產學營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4條條

文 

中華民國112年6月29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4

條條文 

 

一、 立法宗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研發成果之法定權益，有關專利申請程序、專利

申請費用分攤、專利維護、技術轉移程序、研發成果授權金及衍生利益分配、權利收益

管理方式、股權處分管理等，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特訂定本作業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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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發成果專利申請，須由本校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以下簡稱申請人)提出，其程

序如下： 

(一) 申請人須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師暨研究人員計畫研發成果專利申請表」(附件

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計畫研發成果專利申請說明書」(附件二)及「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研發成果之發明人專利申請維護費用暨權益收入分攤表」(附件三)。 

(二) 先送二位相關領域專家審查及專利申請費用估價後，再送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校

外委員每人次審查費為新台幣2,000元。審查費由「建教合作收入提撥學校重大研究

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業務經費」或其他補助經費支應(新型專利申請免

審查)，發明專利分割案免送外審程序。 

(三) 通過審查者送交相關專利事務所辦理。 

(四) 相關費用之分攤依第三點規定辦理。 

(五) 未通過審議擬自行辦理者，申請人應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成果自行申請專

利報備表」(附件四)向本校報備後，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為專利權人，自行申請。專

利相關費用自行負擔，待專利獲准後，得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專利權申請及維

護費用申請表」(附件五)，並依第三點規定申請專利相關費用歸墊。 

(六) 因時效等因素需先自行申請專利者，申請人應於送件申請前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研發成果自行申請專利報備表」(附件四)向本校報備後，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為專

利權人，自行申請。專利相關費用自行負擔，待專利獲准後，得填具「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專利權申請及維護費用申請表」(附件五)，依第三點規定申請專利相關費用歸

墊。 

(七) 申請人應於送件後3個月內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成果自行申請專利報備表」

(附件四)向本校補請報備。 

(八)因第六款因素自行申請發明專利者，經提請產學營運委員會同意後得依第三點規定

申請專利  

相關費用歸墊。如未通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則需依第二點第五款規定辦理。 

三、 研發成果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之分攤 

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計畫所獲之研發成果，經產學營運委員會

審議通過，提出申請發明專利者，得依國科會規定辦理申請補助60％之申請專利相關費

用；獲證後，得再向國科會申請後續維護相關費用之50％。 

經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通過據以申請發明專利、設計專利及新型專利者，專利申請之申請

費、證書費、專利年費、事務所手續費及其他依法令應繳納之專利規費等(以下簡稱專利

申請及維護費用)，依下列原則分攤︰ 

(一) 國科會計畫研發成果申請中華民國發明專利者，專利申請相關費用扣除向國科會申

請補助60％之外，其餘40％專利申請費用之負擔比率原則為校方85％，發明人所屬

系所或單位15％。獲證後，扣除向國科會申請補助50%之外，餘其負擔比率原則為校

方85％，發明人所屬系所或資助單位15％。 

(二) 國科會計畫研發成果申請他國發明專利補助者，專利申請相關費用扣除向國科會申

請補助60％之外，其餘40％費用之負擔比率為校方60％，發明人30％，發明人所屬

系所或資助單位10％；獲證後，維護專利相關費用扣除向國科會申請補助50%外，餘

負擔比率原則為校方60％，發明人30％，發明人所屬系所或資助單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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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科會以外之研發成果申請發明專利，申請費用經扣除資助機關補助金額外，所餘

申請費用及後續維護費用之負擔比率為校方60%，發明人30%，發明人所屬系所或資

助單位10%。 

(四) 國科會及國科會以外之計畫研發成果申請發明專利審查期間之相關費用(含補呈文

件、修正、申覆、面詢、限制性選擇、請求再審查或繼續審查…等)之分攤，以三次

為原則。第四次起，由發明人自行負擔費用。 

(五) 以校方為所有權人獲證之中華民國新型專利、設計專利，其申請費、證書費、專利

年費、事務所手續費及其他依法令應繳納之專利規費等相關費用均由申請人負擔。 

(六) 研究經費由基金會或私人企業提供者，亦得由經費提供者自行向有關專利主管機關

申請，本校不負擔相關費用，其研發成果專利權仍依本校「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管

理辦法」第二條規定歸屬本校。 

(七) 院系及相關單位未負擔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者，其負擔部分由學校負責，其相對授

權金及衍生利益金歸屬校務基金。 

(八) 專利審查過程中有被駁回之情況時，如由發明人提出申訴者，須自行負擔申請費，

最後獲准通過時，再依第一至四款比率分攤。 

(九) 校方經費由「建教合作收入提撥學校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業

務經費」或其他補助經費支應。 

(十) 因發明人因離職、退休或死亡等情事以致無法通知進行專利權維護評估者，且同一

智財權其他所屬本校發明人無意願承接時，則由承辦單位提送產學營運委員會決定

是否維護。 

四、 研發成果專利權之維護、讓與及終止 

(一) 屬於本校自有之專利者,應於取得專利權後維護三年，第四至五年應積極配合推廣活

動或參與計畫徵件，始得繼續維護。若至第六年無技術移轉或參與計畫徵件之專利，

本校得放棄維護,並通知創作發明人，如願意自行維護者，其後之權益分配依第六點

第二款辦理，其專利所有權仍歸屬校方所有。 

(二) 經評估如無授權使用或無技術服務之效益及運用價值者，且創作發明人無意願自行

維護者，經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同意後公告有償讓與，並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及

技術移轉管理辦法」第七條辦理，若三個月內無人請求讓與時，得終止維護。 

(三) 如屬國科會經費補助委託之研發成果專利權經公告讓與，於第三人請求讓與時，應

備函檢具相關文件向國科會申請讓與第三人；若三個月內無人請求受讓時，經終止

維護相關評估後，備函檢具相關文件報國科會同意終止繳納維護費用。 

(四) 如屬其他資助機關(如農委會)經費補助委託之研發成果專利權執行單位經資助機關

同意後，始得公告讓與之；三個月內無人請求受讓時，得終止繳納與智慧財產權相

關之維護費用。 

(五) 研發成果專利權每年至少定期盤點一次。 

五、 技術轉移程序 

(一) 申請方式：由發明人提出申請時，應填寫「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成果技術移轉或

專利授權公開遴選廠商資格條件表」(附件六)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成果公開遴

選廠商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發明人技術自評表」(附件七)，向本中心提出申請。若由

廠商提出申請者，則填寫「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成果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廠商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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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表」(附件八)，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成果技術授轉廠商開發計畫書」(附件

九)，並具函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二) 本校研究成果之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須經 

1. 公告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之技術。 

2. 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通過。 

3. 簽訂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合約書。 

4. 繳交權利金取得技術。 

六、 研究成果授權金及衍生利益之分配 

凡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經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所得之授權金及衍生權益金，於

回饋資助機關(資助機關如為政府機關應扣除20％)及營業稅賦，再扣除已支出之專利權

等相關費用及保障專利權效期之維護費用後，依下列比率分配： 

(一) 由本校經費提出專利申請、維護及技術移轉者：發明人80%，發明人直屬單位或資助

單位5%，校務基金15%(其中7.5%用於研究成果執行與推廣費用)。 

(二) 非由本校經費申請專利及維護而技術移轉者：發明人80%，校務基金20%(其中7.5%

用於研究成果執行與推廣費用)。 

(三) 本校以技術作價入股新創企業之股權及權利金收入，依研發成果衍生新創企業實施

要點辦理。 

七、 權益收入之管理方式 

發明人需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技術移轉收入分配協議表」以明訂其收入分配方式，

該收入分配方式包含： 

(一) 納入個人收入。 

(二) 納入發明人專屬之「權利金收入」經費代號帳戶。 

(三) 依發明人指定比例分別納入個人收入及專屬之「權利金收入」經費代號帳戶。 

發明人支用「權利金收入」經費代號帳戶之項目，應符本校「研究計畫結餘款分配、運

用及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並依本校規定檢據核銷，所購置之物品及財產，其所有權

歸於本校，並依本校相關財產管理辦法管理之。 

發明人直屬單位分配之收益做業務費使用。 

如為政府機構補助、委託或出資研究計畫之研發成果收入，應於收到廠商款項後一個月

內辦理上繳作業。 

八、 技術股權處分管理 

本校研發成果以技術作價取得之股權，其管理單位為產學營運總中心，股權處份由管理

單位於新創公司擬進行增資或上市櫃前，評估本校持有股權之價值，並得適時提出股權

處分建議方案。其原則如下： 

(一) 該研發成果收益，如本校有回饋資助機關或分配其他機關義務者，該收益部分繳交

方式以資助機關規定為之。 

(二) 股份處分程序 

1. 規劃 

(1) 上市（櫃）股票處分方案：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買賣之有價

證券，至少應參考當時最近成交價格，並得考量其每股淨值、技術與獲利能力

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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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上市（櫃）股票處分方案：至少應包括擬出售之對象、底價股數、及時間區

間。議定之。 

2. 初審：由至少三位專家或會計師擔任初審委員，針對處分方案進行實質審查，並

作成 初審意見送複審委員會。 

3. 複審：由產學營運總中心召集產學營運委員會之委員參酌初審意見審查處分方案，

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4. 執行： 

(1) 依決議進行交易流程，並視股權性質依內部相關作業流程辦理。 

(2) 執行單位應將處分股權相關文件妥善保存。 

(3) 股權處分相關人員，除涉及違法情事外，其循執行單位所訂內部程序進行股權

處分定價，免除其於定價後價格變化產生之執行職務與財產帳面減損之責任。 

九、 生效與施行 

本作業細則經產學營運委員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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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計畫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辦法」 

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六條 各研究計畫之結餘款

應實際運用於研究發

展或學術交流有關項

目。使用原則為 

一、用以購買圖書儀器設

備（包括周邊相關設

備）、國內旅運費、

人事費以及各類雜項

費用等，但主持人不

得支領個人酬勞。  

二、用以支應研究所需建

築(含修繕)、出國開

會或出國考察、發表

論文及其他與研究發

展或學術交流有關之

經費支出等，尚須簽

准同意後方可報支；

其中出國開會或出國

考察另須檢附開會邀

請函或出國考察計畫

書等相關資料。 

三、前二款經費核銷規定

及檢具資料詳附表報

支參考表。 

第六條 各研究計畫之結餘款

應實際運用於研究發

展或學術交流有關項

目。使用原則為 

一、用以購買圖書儀器設

備（包括周邊相關設

備）、國內旅運費、

人事費以及各類雜項

費用等，但主持人不

得支領個人酬勞。 

二、用以支應研究所需建

築(含修繕)、出國開

會或出國考察、發表

論文及其他與研究發

展或學術交流有關之

經費支出等，尚須簽

准同意後方可報支；

其中出國開會或出國

考察另須檢附開會邀

請函或出國考察計畫

書等相關資料。 

為使本校人員使用結餘款核銷

時更瞭解需檢附之文件及處理

彈性，爰增加第三款及附表報

支參考表，降低本校人員核銷

疑慮及提升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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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新增附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計畫結餘款報支參考表 

項目 經費核銷要項 

圖書、儀器、設備 

1. 檢附發票或收據。 

2. 財產(物品)驗收增加單。 

3. 購買筆電需專案簽准。 

國內差旅費 

1.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報支。 

2. 計程車費需專案簽准始得報支，註明起、迄地點並檢附發票或

收據。 

人事費 專、兼任助理需檢附聘任簽案。 

會費、年費、註冊費 
1. 檢附發票或收據。 

2. 國外學會會費、年費及註冊費等需專案簽准。 

誤餐費 
1. 檢附發票或收據。 

2. 如有特殊考量需提高額度需專案簽准。 

出席費、稿費 
1.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報支。 

2. 檢附領據。 

演講費 

1. 依本校演講費用支付標準報支。 

2. 講者之交通費比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報支。 

3. 檢附演講申請書及領據。 

鐘點費 

1. 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講座鐘點費支給表報支。 

2. 講者之交通費比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報支。 

3. 檢附領據。 

研究所需建築(含修繕) 
1. 檢附發票或收據。 

2. 簽准之專簽。 

國外差旅費 

1.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派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規

定報支。 

2. 檢附機票購票證明、電子機票、登機證存根。 

3. 出國報告書。 

4. 簽准之專簽(出國開會、考察需檢附開會邀請函或出國考查計畫

書)。 

註 1：各類耗材、雜項費等請依一般核銷流程報支。 

註 2：超過一萬元借支代墊，請依行政流程專簽核准。 

註 3：加註底色者需專案簽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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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計畫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91 年 11 月 7 日行政會議通過修訂  

中華民國 91 年 11 月 26 日 91 海研綜字第 09163 號發布  

中華民國 93 年 6 月 10 日行政會議通過修訂  

中華民國 93 年 6 月 23 日海研綜字第 0930005211 號發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24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1、4、5、8 條

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8 日海研計字第 1010004672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0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4、5、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4 日海研計字第 1020000600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26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4 日海研計字第 1040010382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3 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5、6、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1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5、6、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3 日海研計字第 1050008267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15 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9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9 日海研計字第 1080005361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6 日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20 日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5、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10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4、5、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18 日海研字第 1110005475 號令發布 

 

第 一 條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運用研究計畫結餘經費，增進教師研

究財源，提昇資源有效運用，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計畫不包括非經常性服務試驗與調查及人員交流訓練案，但委方

規定研究計畫結餘經費須繳回者，依其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結餘款係指本校所屬教師主持之研究計畫已辦理結案並完成經費核銷

程序，或為本校所屬教師執行之經常性服務試驗與調查，於當年度經費之結餘。  

第 四 條 結餘款再使用之額度分配如下： 

一、 管理費結餘作為學校「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業務」所

需經費，其運用應符合本校「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建教合作收支管理要點」第十

三點規定之範圍。  

二、 各主持人原先計畫管理費有提列不足之情形者，須先補足管理費不足數後，其

結餘款方可申請繼續使用，所補足之管理費金額歸校方統籌使用。  

三、 各主持人得申請繼續使用其結餘金額百分之八十，其餘百分之二十由校方統

籌使用。 

第 五 條 餘款再使用之作業流程如下： 

一、 主計室於會計年度結束後一個月內，將研究計畫之結餘數據資料送研發處計

畫業務組，由研發處計畫業務組查核各主持人結餘計畫管理費之提列情形。  

二、 各主持人結餘計畫有管理費提列不足數者予以追繳補足，並由研發處計畫業

務組計算主持人百分之八十可再運用數及校統籌百分之二十可再運用數，彙

整數據資料陳研發長、校長核定後送主計室設帳處理。  

三、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通知各計畫結餘主持人依本辦法所列使用原則動支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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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請購單上註明「計畫結餘款再運用」字樣。 

第 六 條 各研究計畫之結餘款應實際運用於研究發展或學術交流有關項目。使用原則為 

一、 用以購買圖書儀器設備（包括周邊相關設備）、國內旅運費、人事費以及各類

雜項費用等，但主持人不得支領個人酬勞。  

二、 用以支應研究所需建築(含修繕)、出國開會或出國考察、發表論文及其他與研

究發展或學術交流有關之經費支出等，尚須簽准同意後方可報支；其中出國開

會或出國考察另須檢附開會邀請函或出國考察計畫書等相關資料。 

第 七 條 結餘款運用計畫由主計室依校統籌及各計畫主持人分別設帳處理，各計畫主持人待

離職或退休，則結束其帳戶，餘款歸學校統籌使用。但有特殊情形，經計畫主持人

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公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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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之一 

【修正後條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計畫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91 年 11 月 7 日行政會議通過修訂  

中華民國 91 年 11 月 26 日 91 海研綜字第 09163 號發布  

中華民國 93 年 6 月 10 日行政會議通過修訂  

中華民國 93 年 6 月 23 日海研綜字第 0930005211 號發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24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1、4、5、8 條

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8 日海研計字第 1010004672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0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4、5、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4 日海研計字第 1020000600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26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4 日海研計字第 1040010382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3 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5、6、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1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5、6、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3 日海研計字第 1050008267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15 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9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9 日海研計字第 1080005361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6 日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20 日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5、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10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4、5、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18 日海研字第 1110005475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15 日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9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6 條條文 

 

第 一 條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運用研究計畫結餘經費，增進教師研

究財源，提昇資源有效運用，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計畫不包括非經常性服務試驗與調查及人員交流訓練案，但委方

規定研究計畫結餘經費須繳回者，依其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結餘款係指本校所屬教師主持之研究計畫已辦理結案並完成經費核銷

程序，或為本校所屬教師執行之經常性服務試驗與調查，於當年度經費之結餘。  

第 四 條 結餘款再使用之額度分配如下： 

一、 管理費結餘作為學校「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業務」所需

經費，其運用應符合本校「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建教合作收支管理要點」第十三

點規定之範圍。  

二、 各主持人原先計畫管理費有提列不足之情形者，須先補足管理費不足數後，其

結餘款方可申請繼續使用，所補足之管理費金額歸校方統籌使用。  

三、 各主持人得申請繼續使用其結餘金額百分之八十，其餘百分之二十由校方統

籌使用。 

第 五 條 餘款再使用之作業流程如下： 

一、 主計室於會計年度結束後一個月內，將研究計畫之結餘數據資料送研發處計

畫業務組，由研發處計畫業務組查核各主持人結餘計畫管理費之提列情形。  

二、 各主持人結餘計畫有管理費提列不足數者予以追繳補足，並由研發處計畫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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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組計算主持人百分之八十可再運用數及校統籌百分之二十可再運用數，彙

整數據資料陳研發長、校長核定後送主計室設帳處理。  

三、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通知各計畫結餘主持人依本辦法所列使用原則動支經費，

並於請購單上註明「計畫結餘款再運用」字樣。 

第 六 條 各研究計畫之結餘款應實際運用於研究發展或學術交流有關項目。使用原則為 

一、 用以購買圖書儀器設備（包括周邊相關設備）、國內旅運費、人事費以及各類

雜項費用等，但主持人不得支領個人酬勞。  

二、 用以支應研究所需建築(含修繕)、出國開會或出國考察、發表論文及其他與研

究發展或學術交流有關之經費支出等，尚須簽准同意後方可報支；其中出國開

會或出國考察另須檢附開會邀請函或出國考察計畫書等相關資料。 

三、 前二款經費核銷規定及檢具資料詳附表報支參考表。 

第 七 條 結餘款運用計畫由主計室依校統籌及各計畫主持人分別設帳處理，各計畫主持人待

離職或退休，則結束其帳戶，餘款歸學校統籌使用。但有特殊情形，經計畫主持人

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公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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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計畫結餘款報支參考表 

項目 經費核銷要項 

圖書、儀器、設備 

4. 檢附發票或收據。 

5. 財產(物品)驗收增加單。 

6. 購買筆電需專案簽准。 

國內差旅費 

3.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報支。 

4. 計程車費需專案簽准始得報支，註明起、迄地點並檢附發票或

收據。 

人事費 專、兼任助理需檢附聘任簽案。 

會費、年費、註冊費 
3. 檢附發票或收據。 

4. 國外學會會費、年費及註冊費等需專案簽准。 

誤餐費 
3. 檢附發票或收據。 

4. 如有特殊考量需提高額度需專案簽准。 

出席費、稿費 
3.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報支。 

4. 檢附領據。 

演講費 

4. 依本校演講費用支付標準報支。 

5. 講者之交通費比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報支。 

6. 檢附演講申請書及領據。 

鐘點費 

4. 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講座鐘點費支給表報支。 

5. 講者之交通費比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報支。 

6. 檢附領據。 

研究所需建築(含修繕) 
3. 檢附發票或收據。 

4. 簽准之專簽。 

國外差旅費 

5.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派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規

定報支。 

6. 檢附機票購票證明、電子機票、登機證存根。 

7. 出國報告書。 

8. 簽准之專簽(出國開會、考察需檢附開會邀請函或出國考查計畫

書)。 

註 1：各類耗材、雜項費等請依一般核銷流程報支。 

註 2：超過一萬元借支代墊，請依行政流程專簽核准。 

註 3：加註底色者需專案簽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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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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